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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幕消息

本公司之法律訴訟情況更新

本公告乃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 13.09條以及香港法

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部項下條文而作出。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六年二月五日及二零一七年三月十四日之公告以及截

至二零一七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公告，內容有關劉女士（作為原告）

於二零一六年二月三日於高等法院向本公司（作為被告）採取之法律行動（「法律行

動」）。劉女士提出申請後，高等法院於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三日作出簡易判決（「簡

易判決」），判劉女士勝訴，而本公司損害賠償有待評估。於二零一七年四月七

日，本公司就簡易判決提出上訴（「本公司之上訴」）。本公司之上訴之實質聆訊已

於二零一七年八月二十二日在香港高等法院上訴法庭（「上訴法庭」）進行。於二零

一七年九月一日，上訴法庭批准本公司上訴、擱置簡易判決並授予本公司就法律

行動進行抗辯之無條件許可。

本公司將於適當時候刊發進一步公告，以知會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有關上述

行動的任何進一步重大進展。

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須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新威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兼公司秘書

梁志輝

香港，二零一七年九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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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三名執行董事（即李重陽先生、梁志輝先

生及齊嬌女士），二名非執行董事（即黃衛東先生（主席）及劉陳立先生）及三名獨

立非執行董事（即叢永儉先生、林繼陽先生及林絢琛博士）。

網站：http: / /www.irasia.com / listco / hk / sunway / index.htm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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